TR R AE R T
1142 B % %3 54158

B A ERAHRGG AP

£ -

/i‘ip“g/k i/i‘?lﬁ

oH 4 BERERFERRG P

3 Jéi&F”%%;m%mﬁﬁhfih’ HAHR AR
Pt A EI4E117 11p 05 1142 B PR3 ¥ 13120548 %> &
B2k A AT

i

LE LR
2

S RPRERYAREE ETL L RS BRI E T R 2
ded o FREAHINP AL AILE E L 2 B E A 0
MRS EEEI0p A RPN o TR TEEAT RN
B PRERTRITERG LI P BT S F LA
A GRBRL AL K BEGFERS L o FRRT 1R
2. BRE G Ed P

RN I A AN péﬁgﬂjﬁ’
Bz mws o AFFWE 524005223 52400524 %
B A \ﬁﬁﬁ~%3ﬁﬁwﬁipmé o FRBRET ) 5 nd
FARRATE* H R FEF30FEZ17KF P2 o5 h
PR A ARIM4EL? 11p AP 2 EREr51147 B
FRFFBI2EN T (THERS D) B R R T
147112 17Tp FE RR A > BRR AR ELL? 26p & 5P
PRSP 2EBTRERREAEL a EHARP T
TRRTAPR RS AP o

CBFARRL g RS E L EOOMOOR00005
ZHR(THALEF)RGE 2 AL 390105#22 B ¥ =

f‘“{

N

%— 7



i

Aderrg R AR E LFOOMOOE0000000000000
O000000000000000 5L 2 3+ (T H ¥ FALFRE %) A 4
g0 RS ﬁ“aﬂ-’-’wmv‘ﬁi?%’zﬁé%ﬁ%’ﬁw’%‘v‘ii
Lo ¥ RAR TR G $A260E 2 1D B
» R ARI06E107 1p £ ke % = 4 (TR
fAEFRF (THALST) R BE &
B AAES o ARATII4E9? 16p 1147 $113129F % 11
440899845 5 7 4 P BB R A EA PR L AEARO
OFFOO£000000000000000003 5 2 3= (77 ik & 2 3 )
2 A ER G (THLIRFTHG) > 3 KL (“fvf",i‘siﬁv
£ ) ° 'r%n;vﬁ fh = f"ﬁ%?lOGﬁ 127 145 ﬁél‘l oI &

%%)‘l\é‘“_

%‘« AR

’U

)

HARIINER TRF %32423%{: %E& 2111+ B
v—aihz‘l-? 53 %/;u#]ﬂ‘%:}'%%‘a#”%\' iﬁb f”r’ﬁ’}%p Afari114
PHE RIS AERFEEHFAAAL S #; g

SF ERPIHET o EHNEFERWI4E9Y 10p & = 4p
pooBdpd o E P BRATI06E107 1P K oRAR K
LA r@E kLYY > P IT156E92 30p F
Foeoledldpd e d T LA B A FIE AR 0 SN
FETII4E 90 16 P13 kL b4 o B K RFM G
TA1I4#127 3P 2 F %24 g > R EARE T



W114# 127 24p 267 %
zﬁ%#ﬁ%’$%ﬁkﬁ%’

R RAER o FRRHE L R

et 11410 98P (7 $ 4540 #

EFo5rmBE éﬂ o

CxrEaEzREFEL
g_’_],i*'":u: ﬂ\‘éﬁ—_"ﬁ KF“I

—_—

SERCEE LR LSO

ARG ERAE R AL R L

SF RS T EBUIEX 24, 8408
£ w0 106£127 14p ~ 1074247 2

0p ~107&117 12p 210947 20p 7528 e (7 4 & £ &
AR ) < LR 2 P L T A R L

<¢HMVE%’%¢2¢ e
B PRCRIRP R DA KPR SEE

AR R 5 24 2 4
FR 5201062107 1

P &7 BB A ﬁx% FRUEE 3540 B B &

Wi PI06E 120 147 - RG2S T e e

#”“f?f‘ ’”Lr)a X

42352495 82 B > Bl £ AR FH S
o ST E A2 M ARR L A ﬁ

,4\;%.4 ;\;ﬁ R = W /z‘ A‘371:425 7'1:

TE 2 ARP o B RZRAT

St » B A mian &

21 14pw o 2 AE IR EFESIIHE 0 &ART

S domi it o TR kI AR

SELNERENENTY ik 5
o AT 5w B kA
FE A o R BR
FRARLE AR
LFE R 8 Am
4wg§4%3%?§§?
RAFRTH T H R
o~ R d]H 702 5 30052
SR & LR A

ek e g 2EH Ay 2 e fR23
5

;03 D E R RS
3 FAET R FM AR E A s

HHP k& %E_’F,? B 2 im0 1060F 1

"3 i
PR G e BB P2 9
o g2 f

bt

’

(w,

-

)

PREFH G R
2Rk W2 EE RREL o pHE R
2 A o S w0 VAR R
ﬁﬁIIZﬁ}ij*i% % 1018555 #1
112# & @3 e* 3 510185 ~ 113# &

B EEmgasklldE BT %39
aﬁ’ﬁ%a °

~ X i?‘?é’a ES %12407',357\4%: 37 s



A R P21 P
TEF o 2 OF Ry

T AZRRNTA

heR RAP T FE e L p P Mgt DdE Rk 0 T ER RS

# AT 51,5007 -

A T < U R 28 P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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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1號
異  議  人  恆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兼 上一 人
法定代理人  梁文漢  
相  對  人 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勝宏  
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13129號裁定，提出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異議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，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。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。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。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、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、第2項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，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，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亦設有明文。經查，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13129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提出異議，原裁定於114年11月17日送達異議人，異議人於同年11月26日具狀聲明異議，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核與上開規定相符，先予敘明。
二、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：門牌號碼屏東縣○○鄉○○路0000號建物(下稱系爭建物)原係第三人李彩均於105年2月間向第三人和翊有限公司承租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○000○000○000○000○000○000地號土地(下稱另案租賃關係）而起造，完工後借用異議人梁文漢之名義登記税籍，嗣由梁文漢受讓系爭建物，另案租賃關係依民法第426條之1規定由異議人繼受，異議人復於106年10月1日共同向第三人（即債務人）禾企木業有限公司（下稱禾企公司）承租上開土地，並使用系爭建物。本院於114年9月16日以114司執13129字第1144089984號執行命令，將異議人與禾企公司間坐落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○000○000○000地號土地(下稱系爭土地)之祖賃關係（下稱系爭租賃關係），予以終止（下稱系爭命令）。惟禾企公司係於106年12月14日始以系爭土地為相對人辦畢新台幣(下同)7,92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(下稱系爭抵押權)，則系爭租賃關係之成立，顯早於系爭抵押權辦畢設定登記前，系爭命令終止異議人與禾企公司間之系爭租賃關係，將使異議人之權利受損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，於法未合，爰提出異議，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三、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，於同一不動產上，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，或成立租賃關係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。前項情形，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，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。民法第866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：
　㈠相對人執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32423號債權憑證及111年度司拍字第53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，聲請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3129號民事執行事件對債務人禾企木業有限公司為強制執行，經執行法院於114年9月10日進行第1次拍賣，其拍賣公告中載明：異議人於106年10月1日共同承租系爭土地，並興建系爭房屋使用中，租期至156年9月30日等語。惟第1次拍賣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因無人應買，經執行法院於114年9月16日核發系爭命令，終止系爭租賃關係，改定於114年12月3日進行第2次拍賣，然仍無人應買，復改定於114年12月24日進行第3次拍賣仍無人應買，嗣相對人聲請減價拍賣，執行法院復改定於114年1月28日進行第4次拍賣等情，經本院調卷查明無訛。
　㈡依上開民事執行事件卷內所附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可知，系爭土地經禾企木業有限公司先後設定最高限額共2億4,840萬元之抵押權予相對人，並分別於106年12月14日、107年4月20日、107年11月12日及109年4月20日辦畢登記(下稱系爭最高限額抵押權)。惟依卷附之同意書可知，於設定系爭最高限額抵押權時，禾企公司曾出具同意書聲明：「抵押擔保品於提供及辦妥設定抵押權時，立書人切結抵押擔保品確無任何租賃關係或被第三人占有情事」。然依異議人主張系爭租賃關係係於106年10月1日簽訂，距系爭最高限額抵押權最早登記之日即106年12月14日，僅間隔2個半月，且租賃之標的物除禾企公司所有系爭土地外，尚包含非其所有之同段234、235、249地號土地，則系爭租賃關係成立與否已非無疑。縱另案租賃關係確實存在，然其租賃期間逾5年且未經公證人公證，依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，並無適用同條第1項之餘地，故異議人亦不得主張另案租賃關對相對人仍繼續存在。
　㈢綜上，異議人既未能舉證證明系爭租賃關係係成立於106年12月14日前，且系爭土地進行第1次拍賣，無人應買之事實，已如前述，可見系爭租賃關係，已影響系爭抵押權之實行，故執行法院依相對人之聲請，除去上開租賃關係，並無違誤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，於法無違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非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另聲明異議人上開異議主張，於本院辦理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018號強制執行事件時，業經本院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018號、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4年度抗字第39號民事裁定驳回其異議在案，附予說明。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、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簡光昌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宛蓁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1號

異  議  人  恆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兼 上一 人

法定代理人  梁文漢  

相  對  人 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勝宏  

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

官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13129號裁定，提

出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異議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，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

    效力。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

   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

    異議。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

    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。法院認第1項之

    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

    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、第240條之4第1項

    本文、第2項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，為強制執行

    程序所準用，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亦設有明文。經查，異

    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

    執字第13129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提出異議，原裁定於114

    年11月17日送達異議人，異議人於同年11月26日具狀聲明異

    議，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核與上

    開規定相符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：門牌號碼屏東縣○○鄉○○路0000號建物

    (下稱系爭建物)原係第三人李彩均於105年2月間向第三人和

    翊有限公司承租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○000○000○000○000○00

    0○000地號土地(下稱另案租賃關係）而起造，完工後借用異

    議人梁文漢之名義登記税籍，嗣由梁文漢受讓系爭建物，另

    案租賃關係依民法第426條之1規定由異議人繼受，異議人復

    於106年10月1日共同向第三人（即債務人）禾企木業有限公

    司（下稱禾企公司）承租上開土地，並使用系爭建物。本院

    於114年9月16日以114司執13129字第1144089984號執行命令

    ，將異議人與禾企公司間坐落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○000○00

    0○000地號土地(下稱系爭土地)之祖賃關係（下稱系爭租賃

    關係），予以終止（下稱系爭命令）。惟禾企公司係於106

    年12月14日始以系爭土地為相對人辦畢新台幣(下同)7,920

    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(下稱系爭抵押權)，則系爭

    租賃關係之成立，顯早於系爭抵押權辦畢設定登記前，系爭

    命令終止異議人與禾企公司間之系爭租賃關係，將使異議人

    之權利受損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，於法未合，爰

    提出異議，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
三、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，於同一不動產上，得設定地

    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，或成立租賃關係。但

    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。前項情形，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

    受有影響者，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

    。民法第866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：

　㈠相對人執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32423號債權憑證及111年度司

    拍字第53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，聲請本院以114年

    度司執字第13129號民事執行事件對債務人禾企木業有限公

    司為強制執行，經執行法院於114年9月10日進行第1次拍賣

    ，其拍賣公告中載明：異議人於106年10月1日共同承租系爭

    土地，並興建系爭房屋使用中，租期至156年9月30日等語。

    惟第1次拍賣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因無人應買，經執行法院

    於114年9月16日核發系爭命令，終止系爭租賃關係，改定於

    114年12月3日進行第2次拍賣，然仍無人應買，復改定於114

    年12月24日進行第3次拍賣仍無人應買，嗣相對人聲請減價

    拍賣，執行法院復改定於114年1月28日進行第4次拍賣等情

    ，經本院調卷查明無訛。

　㈡依上開民事執行事件卷內所附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可知，系

    爭土地經禾企木業有限公司先後設定最高限額共2億4,840萬

    元之抵押權予相對人，並分別於106年12月14日、107年4月2

    0日、107年11月12日及109年4月20日辦畢登記(下稱系爭最

    高限額抵押權)。惟依卷附之同意書可知，於設定系爭最高

    限額抵押權時，禾企公司曾出具同意書聲明：「抵押擔保品

    於提供及辦妥設定抵押權時，立書人切結抵押擔保品確無任

    何租賃關係或被第三人占有情事」。然依異議人主張系爭租

    賃關係係於106年10月1日簽訂，距系爭最高限額抵押權最早

    登記之日即106年12月14日，僅間隔2個半月，且租賃之標的

    物除禾企公司所有系爭土地外，尚包含非其所有之同段234

    、235、249地號土地，則系爭租賃關係成立與否已非無疑。

    縱另案租賃關係確實存在，然其租賃期間逾5年且未經公證

    人公證，依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，並無適用同條第1項之

    餘地，故異議人亦不得主張另案租賃關對相對人仍繼續存在

    。

　㈢綜上，異議人既未能舉證證明系爭租賃關係係成立於106年12

    月14日前，且系爭土地進行第1次拍賣，無人應買之事實，

    已如前述，可見系爭租賃關係，已影響系爭抵押權之實行，

    故執行法院依相對人之聲請，除去上開租賃關係，並無違誤

    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，於法無違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

    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非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另聲明異議人上

    開異議主張，於本院辦理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018號強制執

    行事件時，業經本院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018號、113年度執

    事聲字第30號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4年度抗字第39號

    民事裁定驳回其異議在案，附予說明。
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、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

    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簡光昌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宛蓁




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執事聲字第41號

異  議  人  恆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

兼 上一 人

法定代理人  梁文漢  

相  對  人 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勝宏  

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，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13129號裁定，提出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異議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，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。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，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。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，應另為適當之處分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送請法院裁定之。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，應為適當之裁定；認異議為無理由者，應以裁定駁回之，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、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、第2項、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上開規定，為強制執行程序所準用，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亦設有明文。經查，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1月11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13129號裁定（下稱原裁定）提出異議，原裁定於114年11月17日送達異議人，異議人於同年11月26日具狀聲明異議，經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，核與上開規定相符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異議人異議意旨略以：門牌號碼屏東縣○○鄉○○路0000號建物(下稱系爭建物)原係第三人李彩均於105年2月間向第三人和翊有限公司承租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○000○000○000○000○000○000地號土地(下稱另案租賃關係）而起造，完工後借用異議人梁文漢之名義登記税籍，嗣由梁文漢受讓系爭建物，另案租賃關係依民法第426條之1規定由異議人繼受，異議人復於106年10月1日共同向第三人（即債務人）禾企木業有限公司（下稱禾企公司）承租上開土地，並使用系爭建物。本院於114年9月16日以114司執13129字第1144089984號執行命令，將異議人與禾企公司間坐落屏東縣○○鄉○○段00000○000○000○000地號土地(下稱系爭土地)之祖賃關係（下稱系爭租賃關係），予以終止（下稱系爭命令）。惟禾企公司係於106年12月14日始以系爭土地為相對人辦畢新台幣(下同)7,92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(下稱系爭抵押權)，則系爭租賃關係之成立，顯早於系爭抵押權辦畢設定登記前，系爭命令終止異議人與禾企公司間之系爭租賃關係，將使異議人之權利受損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，於法未合，爰提出異議，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
三、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，於同一不動產上，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，或成立租賃關係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。前項情形，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，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。民法第866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經查：

　㈠相對人執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32423號債權憑證及111年度司拍字第53號拍賣抵押物裁定為執行名義，聲請本院以114年度司執字第13129號民事執行事件對債務人禾企木業有限公司為強制執行，經執行法院於114年9月10日進行第1次拍賣，其拍賣公告中載明：異議人於106年10月1日共同承租系爭土地，並興建系爭房屋使用中，租期至156年9月30日等語。惟第1次拍賣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因無人應買，經執行法院於114年9月16日核發系爭命令，終止系爭租賃關係，改定於114年12月3日進行第2次拍賣，然仍無人應買，復改定於114年12月24日進行第3次拍賣仍無人應買，嗣相對人聲請減價拍賣，執行法院復改定於114年1月28日進行第4次拍賣等情，經本院調卷查明無訛。

　㈡依上開民事執行事件卷內所附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可知，系爭土地經禾企木業有限公司先後設定最高限額共2億4,840萬元之抵押權予相對人，並分別於106年12月14日、107年4月20日、107年11月12日及109年4月20日辦畢登記(下稱系爭最高限額抵押權)。惟依卷附之同意書可知，於設定系爭最高限額抵押權時，禾企公司曾出具同意書聲明：「抵押擔保品於提供及辦妥設定抵押權時，立書人切結抵押擔保品確無任何租賃關係或被第三人占有情事」。然依異議人主張系爭租賃關係係於106年10月1日簽訂，距系爭最高限額抵押權最早登記之日即106年12月14日，僅間隔2個半月，且租賃之標的物除禾企公司所有系爭土地外，尚包含非其所有之同段234、235、249地號土地，則系爭租賃關係成立與否已非無疑。縱另案租賃關係確實存在，然其租賃期間逾5年且未經公證人公證，依民法第425條第2項規定，並無適用同條第1項之餘地，故異議人亦不得主張另案租賃關對相對人仍繼續存在。

　㈢綜上，異議人既未能舉證證明系爭租賃關係係成立於106年12月14日前，且系爭土地進行第1次拍賣，無人應買之事實，已如前述，可見系爭租賃關係，已影響系爭抵押權之實行，故執行法院依相對人之聲請，除去上開租賃關係，並無違誤。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，於法無違，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非有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另聲明異議人上開異議主張，於本院辦理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018號強制執行事件時，業經本院112年度司執助字第1018號、113年度執事聲字第30號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4年度抗字第39號民事裁定驳回其異議在案，附予說明。

四、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、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，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7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簡光昌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李宛蓁





